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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檔案法於民國 91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不僅促使政府檔案管理

邁向資訊化、知識化，同時亦使政府決策過程更趨透明，更進一步保

障民眾「知」的權利。而彙整公布全國檔案目錄，提供民眾查詢，落

實政府資訊公開則是檔案管理局（以下簡稱檔案局）之首要任務。檔

案局自成立以來，即積極規劃檔案管理制度，並運用電腦與資訊科

技，使檔案管理作業由傳統人工整理方式，走向資訊化作業。 

依檔案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2 項及其施行細則第 10條之規定，

各機關（含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以下同）應編製檔案目錄每半

年送交檔案局彙整公布。為提供民眾便捷的檔案目錄查詢工具，特建

置全國檔案目錄查詢單一窗口，以符合知識經濟時代的脈動，促使檔

案成為創造、貯存、發展、傳播、擴散知識的重要資源。 

 

貳貳貳貳、、、、檔案目錄的重要性檔案目錄的重要性檔案目錄的重要性檔案目錄的重要性 

檔案具有行政稽憑、法律信證、史料供證及學術研究價值，是保

存歷史真實紀錄的第一手資料，也是判讀政策的社會公器。如果檔案

只是存放於各機關之檔案庫房內，而無法接近、查詢及應用，實形同

不存在。故除了保存檔案外，提供便捷的檢索工具，讓使用者容易查

詢，進而得以申請應用檔案，方能充分發揮檔案存在之價值與功能。

檔案目錄即是根據檔案之內容及外觀型式所編製而成，是檢索檔案的

重要工具，具有匯集相同主題檔案、指引檔案存放位置、辨識檔案來

源及內容等功能，透過檔案目錄彙送機制，檔案局得以彙整公布各機

關之檔案目錄，充分發揮檔案目錄找尋、匯集、辨識及指引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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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檔案目錄的價值在於：一、目錄是所有檔案管理作業

的基礎；二、目錄是查詢檔案資訊的基本工具。透過目錄資訊，我們

可以有效掌握管有檔案的現況，並據以辦理檔案清查、銷毀、移轉等

檔案管理作業，並提供調案查詢的依據。 

 

參參參參、、、、機關檔案目錄彙送範圍及目錄格式機關檔案目錄彙送範圍及目錄格式機關檔案目錄彙送範圍及目錄格式機關檔案目錄彙送範圍及目錄格式 

一、目錄彙送範圍 

依檔案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2 項及其施行細則第 10條之規定，

各機關應依檔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分類系統(檔案分類編案規範)及

編目規則(機關檔案編目規範)分類編案、編製目錄，並將編製完成之

檔案目錄每半年送交檔案局彙整公布。除機密檔案目錄，依機密檔案

管理辦法(行政院於 93年 4月 21日以院臺秘字第 0930016794號令修

正發布施行)第 5 條規定，不予彙送公布外，其餘一般檔案目錄均須

送交檔案局彙整公布。 

二、目錄格式 

各機關檔案目錄之編製及送交，應以電子方式為之。彙送之檔案

目錄傳輸內容格式，應依「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作業要點」檔案目錄

傳輸格式表之規定，並確認檔案目錄相關欄位已依檔案編目規範加以

著錄。 

檔案目錄電子檔格式應採用 XML 或由 XML 壓縮之 ZIP 格式，

如由各機關自行開發之公文或檔案管理系統轉出者，應依「機關檔案

管理資訊化作業要點」檔案目錄傳輸格式表轉換為 XML 格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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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之檔案目錄電子檔，應送交一個即可，無須同時送交已壓縮(例

如 34101000A091032001.zip)與未壓縮之檔案目錄電子檔 (例如

34101000A091032001.xml)。 

檔案目錄資料內容不得使用特殊字元，因 XML 格式資料內容無

法包含特殊字元如：&  >  <  ‘  “ ，如需使用，應用全形或依下列對

照表取代之。 

 

特殊字元特殊字元特殊字元特殊字元 &  > <  '  "  

取代符號取代符號取代符號取代符號 &amp; &gt; &lt; &apos; &quot; 

 

案件層級之檔案目錄傳輸格式係以年度號、分類號、案次號、卷

次號及目次號組成為唯一識別鍵值；案卷層級之檔案目錄傳輸格式係

以年度號、分類號及案次號組成為唯一識別鍵值，故機關應確認每次

彙送檔案目錄之唯一性，以避免檔案目錄覆蓋問題。另為確保檔案目

錄之唯一性，機關如有異地設置之內部單位且採用相同之分類表，除

了可由分類表之分類號區别不同單位之檔案目錄外，亦可以案次號做

區分。例如：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機關代碼為 307530000D，其

所屬各稽所無機關代碼，分類號 100為綜合類，為區别不同單位之檔

案目錄，該機關得選擇於分類號或案次號後增加單位代碼之方式以資

區別，茲例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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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分類號區別之範例 

機關名稱 
檔  號 

年度號 分類號 案次號 卷次號 目次號 

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

稅局 

0091/ 100/ 10/ 1/ 001 

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

稅局中和稽徵所 

0091/ 100A/ 10/ 1/ 001 

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

稅局新店稽徵所 

0091/ 100B/ 10/ 1/ 001 

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

稅局淡水稽徵所 

0091/ 100C/ 10/ 1/ 001 

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

稅局瑞芳稽徵所 

0091/ 100D/ 10/ 1/ 001 

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

稅局中壢稽徵所 

0091/ 100E/ 10/ 1/ 001 

 

（二）以案次號區別之範例 

機關名稱 
檔  號 

年度號 分類號 案次號 卷次號 目次號 

財政部台灣省北區

國稅局 

0091/ 100/ 10/ 1/ 001 

財政部台灣省北區

國稅局中和稽徵所 

0091/ 100/ 10A/ 1/ 001 

財政部台灣省北區

國稅局新店稽徵所 

0091/ 100/ 10B/ 1/ 001 

財政部台灣省北區

國稅局淡水稽徵所 

0091/ 100/ 10C/ 1/ 001 

財政部台灣省北區

國稅局瑞芳稽徵所 

0091/ 100/ 10D/ 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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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 
檔  號 

年度號 分類號 案次號 卷次號 目次號 

財政部台灣省北區

國稅局中壢稽徵所 

0091/ 100/ 10E/ 1/ 001 

 

三、檔案目錄編製工具及目錄轉出方式 

機關編製檔案目錄的工具，有下列兩種途徑： 

（一）由各機關公文或檔案管理系統依「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作業要

點」規定格式轉出。 

（二）使用檔案局開發之「檔案目錄建檔軟體」(最新版 7.0)建置檔案

目錄。 

採用檔案局檔案目錄建檔軟體之機關，進行檔案目錄轉出時，請

由「檔案目錄」功能選擇「目錄轉出」進行檔案電子目錄轉出，勿從

「工具」功能轉出整個資料庫備份檔(備份檔為.mdb 檔案格式，檔名

為 NATF20050930v70.zip)。採用檔案局檔案目錄建檔軟體目錄轉出

方式如下： 

（一）進入檔案目錄建檔軟體後點選<檔案目錄>之<目錄轉出>。 

（二）輸入目錄轉出條件：機關得以「修改日期」及「檔號」為目錄

轉出條件。如機關所完成編目建檔之檔案目錄非屬同一檔號，

建請機關以輸入修改日期為檔案目錄轉出條件；如有必要區分

某段修改日期內各年度之檔案目錄，則僅輸入檔號之年度號起

迄值即可。 

（三）選擇「檔案存放路徑」：以瀏覽方式選擇「檔案存放路徑」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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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執行>即可將檔案目錄轉出。 

註：如欲將轉出之檔案目錄電子檔送交本局，「目錄匯送格式」

請採用預設值「檔案目錄匯送格式」，如欲進行多台單機

版建檔資料之整併，「目錄匯送格式」請選擇「非匯送格

式」。 

目錄轉出成功後，會顯示轉出之目錄筆數（分別包括新

增、修改、刪除、案件目錄、案卷目錄、一般檔案目錄等之

筆數及總筆數）及轉出路徑與檔案名稱。 

四、檔案目錄電子檔命名原則 

（一）檔案目錄電子檔，應依「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作業要點」規定

之命名原則存檔。 

（二）檔案目錄電子檔之檔名，以機關代碼、傳送日期及流水號依序

組成。機關代碼採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所定代碼，傳送日期採

用年 3 碼、月 2 碼、日 2 碼，流水號採 2 碼。(副檔名必須為

XML 或 ZIP，如：341020000A091042001.zip) 

註：依 94年 8月 24日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作業要點修正版之

規定，傳送日期採用年 3 碼、月 2 碼、日 2 碼、時 2 碼、

分 2碼。自 96年元月 1日起，各機關送交之檔案目錄電子

檔檔名必須符合此規定。 

（三）檔案目錄電子檔之檔名長度須為 23 個字元，例如：

341020000A091042501.XML檔名長度即為 23個字元。 

（四）機關代碼中所含之英文字母，應採用半形而非全形字元，如 A

（半形）非Ａ（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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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內容不同之檔案目錄電子檔，檔名須不同，以免因檔名相同而

發生電子檔覆蓋之情形;或因系統內已有相同檔名之檔案目錄

電子檔，造成較後進入系統者，無法成功匯入系統。避免檔

名重複問題之方法如下： 

1.更改.xml 檔名(非更改.zip 檔名)：機關可更改檔名中之傳送

日期或最後二碼之流水號，或者同一機關中各內部單位採

用固定之流水號，以資區別。 

2.進行資料整併：機關如有二台或二台以上電腦使用檔案目錄

建檔軟體單機版作業，建議將檔案目錄整併至同一台電腦

後再進行檔案目錄轉出，以免產生檔名重複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檔名重複之系統檢核訊息檔名重複之系統檢核訊息檔名重複之系統檢核訊息檔名重複之系統檢核訊息 

敬啟者： 

貴機關(○○○○○○○○○○○○○○) 所送交之檔案目錄 

"( 原 始 檔 名 ： 376559758Y094122702.ZIP 、 實 際 檔 名 ：

376559758Y094122701002.XML)，處理結果如下： 

 

作業別  匯入日期 匯入時間 彙送筆數  處理狀況 

-------------------------------------------------------------------------- 

線上匯入 0941227  141627   (0筆)    (原始檔名：

376559758Y094122702.ZIP ， 實 際 檔 名 ：

376559758Y094122701002.XML) 錯誤：以上檔案已於094/12/26

匯入本局，若需再匯入，請更換壓縮檔案內的實際檔名，再重

新上傳! 

 

檔案管理局 敬上 

(本訊息由系統自動發出) 2005/12/27 下午 05:01:58 

(媒體編號:ONLIN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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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個機關送交之檔案目錄電子檔以一個電子檔為原

則。機關如需於多台電腦安裝檔案目錄建檔軟體，俾同時進行

檔案編目建檔，建請安裝網路版；如電腦系統環境無法安裝網

路版，必須安裝多台單機版同時作業時，請將檔案目錄整併至

同一台電腦後進行檔案目錄轉出。 

（六）機關代碼如有異動，應填報「機關名稱及代碼異動單」，函送

檔 案 局 。 該 表 單 置 於 檔 案 局 網 站

(http://www.archives.gov.tw)之檔管人員/檔案法規/作業

規定/作業須知及案例，如有需要，請下載使用。 

五、檔案目錄檢測軟體之功能及使用 

為確保檔案目錄格式正確，減少錯誤資料彙送造成作業困擾，檔

案局備有檔案目錄檢測軟體(最新版4.0)，請各機關將欲彙送的檔案目

錄利用本檢測軟體先行檢測。各機關可連結至檔案局網站

（http://www.archives.gov.tw）之檔管人員/下載區/類別：檔案目錄匯

入作業下載使用。 

有關該軟體的操作使用方式如下： 

（一）開啟檔案目錄檢測軟體。 

（二）於<檢測目錄檔案路徑>以瀏覽方式選擇欲進行檢測之檔案目錄

電子檔。 

（三）按<檢核>，即開始進行檢核作業。 

（四）查看檢核處理結果。 

檢核完成後，若檢核成功則於畫面下方訊息列上顯示”檢核成

功”，並在畫面上顯示檢核資料總筆數、正確筆數（檢核成功兩者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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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應相同）；若有檢核錯誤情形則會產生 log 檔及畫面上會有錯誤筆

數，請直接點選<檢視 Log>按鈕查閱錯誤情形(按此鈕即系統自動至

存放 ErrorLog 之資料夾開啟 ErrorLog 檔)，或至畫面上所顯示的

ErrorLog存放路徑(Errorlog存放路徑預設值為 c:\匯入 XML 檢測\，

檔名為”日期.log”，若原有 log檔名已存在，則新 log檔將覆蓋原有的

檔案)下查閱，以為修正參考。 

 

肆肆肆肆、、、、機關檔案目錄彙送期程及程序機關檔案目錄彙送期程及程序機關檔案目錄彙送期程及程序機關檔案目錄彙送期程及程序 

一、機關檔案目錄彙送期程 

為提升檔案目錄彙整公布作業成效，以及提供各機關更適切且即

時之諮詢服務，檔案局已調整分散各機關檔案目錄彙送期程(詳如附

表 1)。 

每年 1月及 7月：中央機關全部。 

每年 2月及 8月：省政府及其所屬機關、省諮議會、直轄市政府

及其所屬機關、直轄市議會、縣(市) 議會、

台北縣政府及其所屬與所轄機關。 

每年 3月及 9月：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台中縣等縣政府所

屬與所轄機關。 

每年 4 月及 10 月：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等縣政府

所屬與所轄機關。 

每年 5 月及 11 月：台南縣、高雄縣、屏東縣、宜蘭縣等縣政府

所屬與所轄機關。 

每年 6 月及 12 月：臺東縣、花蓮縣、澎湖縣、福建省金門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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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等縣政府所屬與所轄機關，以及基隆

市、新竹市、台中市、嘉義市、台南市等市

政府所屬與所轄機關。 

請各機關依檔案局規劃之彙送期程，於應辦理檔案目錄彙送之月

份，將其前半年編目完成（含修改）之檔案目錄送交檔案局。換言之，

應於 1 月及 7 月辦理目錄彙送之機關(含負責辦理檔案目錄彙送機關

及其所屬與所轄機關)應將前年 7月至 12月及同年 1月至 6月編目完

成(含修改)之檔案目錄送交檔案局，而應於 2 月及 8月辦理目錄彙送

之機關，則應將前年 8月至同年 1月及同年 2月至 7月編目完成之檔

案目錄送交檔案局。以此類推。例如桃園縣政府及其所屬(轄)機關應

於 3月及 9月辦理目錄彙送，則應將前年 9月至同年 2月及同年 3月

至 8月編目完成之檔案目錄送交檔案局。 

各機關除應對現行檔案進行目錄建檔外，對於檔案法施行前尚未

屆滿保存年限之檔案，屬永久保存者，應於檔案法施行後 5 年內(即

民國 95年底前)完成編目建檔；屬定期保存者，應於檔案法施行後 7

年內(即民國 97年底前)完成編目建檔。現行檔案及回溯檔案之電子目

錄得併同辦理彙送。 

二、機關檔案目錄彙送程序 

各機關檔案目錄編製完成後，應依下列規定程序送交檔案管理

局。負責辦理檔案目錄彙送之機關辦理檔案目錄彙送作業時，應備函

並附檔案目錄彙送說明表(格式如附表 2)，確實載明彙送目錄之機關

全銜、檔案目錄筆數、送交方式及檔案時間範圍，以及彙送機關總數

及檔案目錄總筆數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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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一、二級機關，均由各該機關送交。 

（二）中央三級以下機關，均層報由上級中央二級機關彙整送交。 

（三）省政府、省諮議會、直轄市政府、直轄市議會、縣（市）政府

及縣（市）議會，均由各該機關送交。 

（四）省政府及直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均層報由省政府及直轄市政

府彙整送交。 

（五）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及其他各地方機關，均層報由縣（市）

政府彙整送交。 

檔案目錄彙送說明表電子檔，置於檔案局網站(http://www. 

archives.gov.tw)之檔管人員/檔案法規/作業規定/作業須知及案例，各

機關可自行下載利用。 

為避免各機關送交檔案局之檔案目錄彙送筆數與檔案局系統檢

核結果之筆數不符，請各機關進行檔案目錄轉出或轉檔時，確認檔

案目錄轉出或轉檔成功，且並確實載明彙送之目錄筆數。部分機關

檔案目錄彙送說明表所載目錄筆數與實際送交檔案局之筆數不符，

其可能之原因如下： 

（一）機關漏送或估算有誤。 

（二）目錄轉出之條件值有誤。 

（三）檔號重複。 

（四）檔名重複。 

三、檔案目錄修正彙送問題 

（一）各機關送交之檔案目錄電子檔，如經自行檢測或經檔案局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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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誤退回者，請依檢核之錯誤訊息修正檔案目錄後，將原彙送

之磁片或光碟片內全部檔案目錄(即經修正之檔案目錄及其他

原檢核成功之檔案)再次重新轉出彙送。 

（二）經檔案局系統檢核有誤檢還機關之檔案目錄電子檔，得併下一

次應彙送之檔案目錄一起轉出彙送。 

（三）為使各機關成功匯入檔案局系統之檔案目錄內容正確無誤，各

機關已送交檔案局之檔案目錄如有修正，應將修正後目錄依規

定之程序及期程辦理彙送。詳細作業程序說明，請參考檔案局

訂頒之「機關檔案目錄修正作業程序說明」(電子檔置於檔案

局全球資訊網/檔管人員/檔案法規/作業規定/作業須知及案

例)。 

 

伍伍伍伍、、、、機關檔案目錄彙送方式機關檔案目錄彙送方式機關檔案目錄彙送方式機關檔案目錄彙送方式 

一、使用「檔案目錄匯入作業」 

機關透過網際網路將欲彙送之電子檔案目錄上傳至檔案局

指定之系統路徑。 

（一）實施對象 

1.91年至 92年：中央一、二級機關、省政府、省諮議會、直

轄市政府、直轄市議會、縣（市）政府、縣（市）議會及離

島機關。 

2.93年以後：全國各機關（含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 

（二）彙送操作步驟 

1.進入「機關檔案管理資訊網」（https://online.archives. 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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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點選【檔案目錄匯入作業檔案目錄匯入作業檔案目錄匯入作業檔案目錄匯入作業】。】。】。】。 

2.點選<檔案目錄匯入作業>。於檔案目錄匯入畫面，輸入機關機關機關機關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帳號帳號帳號帳號及密碼密碼密碼密碼後，點選【登錄系統】或按 Enter鍵進入

系統。 

 

 

 

 

 

 

 

3.進入系統後，請點選畫面左方之功能選項【檔案目錄匯入檔案目錄匯入檔案目錄匯入檔案目錄匯入】】】】，

然後於畫面中間「目錄檔案匯入路徑」欄中直接鍵入目錄電

子檔之路徑及檔名，或是點選【瀏覽】，選擇欲匯入之檔案

目 錄 之 存 放 路 徑 及 檔 名 （ 例 如 ：

A:\300000000A0920115.ZIP），最後再點選【匯入匯入匯入匯入】，】，】，】，系統即

自動上傳檔案目錄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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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點選【匯入匯入匯入匯入】後，於系統畫面左下方訊息列會顯示”檔案上傳檔案上傳檔案上傳檔案上傳

成功成功成功成功”或”檔案檔案檔案檔案上傳失敗上傳失敗上傳失敗上傳失敗”字樣。如顯示”檔案上傳成功檔案上傳成功檔案上傳成功檔案上傳成功”訊息即

完成傳送作業;如顯示”檔案上傳失敗檔案上傳失敗檔案上傳失敗檔案上傳失敗”，請再重新上傳。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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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機關注意” 檔案上傳成功檔案上傳成功檔案上傳成功檔案上傳成功”訊息並不表示檔案目錄

電子檔已檢核成功，該訊息僅表示檔案目錄電子檔已成功傳

送至檔案管理局指定之系統路徑，待系統進行檢核。在系統

正常運作之情況下，上傳機關可於檔案目錄上傳 3日內，收

到系統發出之電子郵件，告知上傳之檔案目錄是否檢核成

功；或利用「檔案目錄匯入作業」系統之「目錄檢核狀

況查詢」功能查詢檢核結果。機關如同日上傳多個 ZIP檔，

僅需針對檢核結果有誤者，依錯誤訊息進行修正無誤後，再

重新上傳該 ZIP檔即可；其餘已檢核無誤之 ZIP檔，則勿重

複上傳。俟機關確認欲上傳之檔案目錄均經檢核成功後，再

於「檔案目錄彙送說明表」之之之之「「「「送交方式送交方式送交方式送交方式」」」」欄分別載明不同

彙送日期之彙送筆數，彙送日期即檔案管理局發送之檢核成彙送日期即檔案管理局發送之檢核成彙送日期即檔案管理局發送之檢核成彙送日期即檔案管理局發送之檢核成

功的電子郵件發送日期或功的電子郵件發送日期或功的電子郵件發送日期或功的電子郵件發送日期或「目錄檢核狀況查詢」顯示之彙

送日期，以利檔案管理局審核作業之進行。系統畫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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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預定自 95年 7月 1日起，上傳機關於確認(執行『確認匯入資料

庫』之功能)上傳之檔案目錄經本局系統檢核成功後，該檔案目

錄即匯入本局系統並公布於 NEAR。負責辦理檔案目錄彙送機關

可藉由系統功能將其所屬機關已執行『確認匯入資料庫』者，自

動產出檔案目錄彙送說明表後，再函送本局備查即可。    

（三）目錄線上傳送之限制 

1.須先向檔案管理局申請帳號，經同意後始得進行線上傳送。 

2.為避免影響網路傳輸速度，上傳之檔案請先行壓縮為.ZIP

檔，且檔案大小不超過 5M。 

3.每次僅可上傳一個檔案，欲上傳之檔案數量如多於一個

者，請分次傳送。 

4.上傳內容不同之檔案目錄電子檔，檔名須不同。 

5.機關已上傳並經系統檢核成功之電子檔，如發現有誤需重

傳，請登錄<檔案目錄匯入作業>系統，選擇「檔案目錄匯入

作業�檔案彙送狀況查詢」，輸入”彙送日期”以及選擇”可刪

除清單”，將上傳錯誤之檔案利用系統功能自行刪除，以利本

局審核作業之進行，系統畫面如下： 

 

 

 

 

 

 

 



6-17 

6.檔案目錄電子檔大小將影響檔案局系統之檢核速度，故檔案

經系統檢核完畢之時間會不一。檔案目錄電子檔大小將影

響檔案局系統之檢核速度，故檔案經系統檢核完畢之時

間會不一。機關如於檔案上傳多日仍未收到電子郵件，

亦可登入「檔案目錄匯入作業」系統，點選「目錄檢核

狀況查詢」功能查詢檢核結果，請勿重複上傳檔案目錄。 

7.檔案局提供使用之資訊系統如有任何問題，請多利用服務諮

詢專線 02-27758844或 02-27758855，請求協助解決。 

三、離線方式 

93 年起，檔案局已全面開放各機關採用線上傳送方式送交檔案

目錄，無法使用線上傳送方式之機關，請將檔案目錄儲存於電子媒體

上，透過離線方式送交檔案局。使用之電子媒體須為磁片或光碟片(請

採用新的儲存媒體)，並確認電子儲存媒體可正常讀取資料，且於採

用之電子儲存媒體加貼標籤，註記機關名稱、電子目錄之檔名、檔案

時間範圍、檔案目錄筆數（如：機關名稱：檔案管理局；電子目錄檔

名：34101000A091032001.zip，34101000A091032002.zip；檔案目錄

筆數：9000筆）。此外，請各機關注意採用之電子儲存媒體中，除應

送交之檔案目錄電子檔外，請勿含其他電子檔案。 

註：預定自 95 年 7月 1日起，各機關除有特殊情形者外，皆須全面

採線上傳送方式送交檔案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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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機關檔案目錄彙整與公布機關檔案目錄彙整與公布機關檔案目錄彙整與公布機關檔案目錄彙整與公布 

檔案管理局自 91 年 4 月 1 日起開始受理機關檔案目錄彙送作

業，為提供整合的檔案目錄資訊及便捷的檔案目錄查詢服務，提升政

府便民服務品質，檔案局特建置全國檔案目錄查詢單一窗口「全國檔

案目錄查詢網」(網址：http://near.archives.gov.tw)，將各機關依檔案

法規定定期送交檔案局之一般檔案目錄彙整公布於該查詢網。民眾可

不受時間及地點限制，隨時透過網際網路運用此單一窗口查詢服務，

快速查詢各機關檔案目錄及申請應用檔案，達到政府資訊公開、促進

檔案開放與運用，充分發揮檔案功能及促進檔案資訊流通之目標。 

全國檔案目錄查詢網之英文簡稱為「NEAR」，其全文為「National 

Electronic Archives Retrieve」，取其意為親近、接近民眾之意，希望作

為政府與民眾之間溝通橋樑。 

全國檔案目錄查詢網內容包括：訊息走廊、檔案目錄查詢、申請

應用、顧客中心、主題檔案展示、網路資源、網站導覽及服務交流等

功能，而檔案目錄查詢係提供使用者透過網際網路查詢政府機關檔案

目錄。該查詢網之檔案目錄查詢方式可分為簡易查詢及進階查詢兩

種，簡易查詢主要係提供使用者輸入關鍵詞彙，而由系統透過搜尋引

擎比對系統相關欄位，包括案名、並列案名、其他案名、案由、並列

案由、其他案由、附件名稱、主題內容、附註內容、發/來文者等事

項相同詞之查詢功能。進階查詢提供多欄位（包含：機關名稱、檔號、

案由、案名及發/來文者等欄位）關鍵詞彙之邏輯組合檢索，便利讀

者瀏覽取得所需之資料。此外，使用者可進一步針對查詢結果，點選

列印檔案應用申請書向管理該檔案之機關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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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透過全國檔案目錄查詢網，民眾不用再一個機關一個機關地察

訪，就可方便查詢到所需要的檔案資訊，快速地了解國家政策的形成

及其背後的考量因素。 

柒柒柒柒、、、、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開啟 NEAR網站，就如同打開檔案應用的鑰匙，民眾可透過網際

網路，以關鍵詞彙或人、事、地、物等名稱檢索所需之政府檔案目錄，

了解政府施政紀錄情形，並據以向有關機關申請應用檔案。全國檔案

目錄查詢網不僅 e化政府檔案管理，同時讓檔案應用更加靈活；開啟

塵封已久的檔案寶庫，邁向知識管理之新紀元。 

檔案局將積極整合各機關檔案目錄及國家檔案目錄，充實全國檔

案目錄查詢網之內容，並提升該查詢網之檢索功能，藉由網路化環境

及單一查詢窗口服務，提供各機關及民眾無遠弗屆的檔案目錄資訊查

詢環境，讓任何地方的使用者，皆可容易地獲取所需之檔案資訊，以

維護民眾知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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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    機關檔案目錄彙送說明表機關檔案目錄彙送說明表機關檔案目錄彙送說明表機關檔案目錄彙送說明表 

 (檔案目錄彙送機關全銜檔案目錄彙送機關全銜檔案目錄彙送機關全銜檔案目錄彙送機關全銜) ○○○○年年年年○○○○月檔案目錄彙送說明表月檔案目錄彙送說明表月檔案目錄彙送說明表月檔案目錄彙送說明表 

序號 機關名稱 

檔案目錄筆數 送交方式送交方式送交方式送交方式 

(請勾選，A 使用檔案目錄匯入作業系統；    

B 使用離線方式） 

檔案時 

間範圍 
備註 

總筆數 
案卷 

筆數 

案件 

筆數 

1 ○○○    
□A ：彙送日期:        (筆數:      ) 

□B： □磁片(   片)  □光碟片(   片) 

  

2 ○○○    
□A ：彙送日期:        (筆數:      ) 

□B： □磁片(   片)  □光碟片(   片) 

  

3 ○○○    
□A ：彙送日期:        (筆數:      ) 

□B： □磁片(   片)  □光碟片(   片) 

  

4 ○○○    
□A ：彙送日期:        (筆數:      ) 

□B： □磁片(   片)  □光碟片(   片) 

  

5 ○○○    
□A ：彙送日期:        (筆數:      ) 

□B： □磁片(   片)  □光碟片(   片) 

  

6 ○○○    
□A ：彙送日期:        (筆數:      ) 

□B： □磁片(   片)  □光碟片(   片) 

  

7 ○○○    
□A ：彙送日期:        (筆數:      ) 

□B： □磁片(   片)  □光碟片(   片) 

  

8 ○○○    
□A ：彙送日期:        (筆數:      ) 

□B： □磁片(   片)  □光碟片(   片) 

  

註1：檔案目錄筆數除填列總筆數外，如有回溯檔案目錄以案卷為單元辦理彙送者，亦請分列其中之案卷目

錄筆數及案件目錄筆數。 
註 2：使用檔案目錄匯入作業系統之機關，請分別載明不同彙送日期之彙送筆數，彙送日期彙送日期彙送日期彙送日期即

本局系統發送之檢核成功的電子郵件發送日期或「目錄檢核狀況查詢」顯示之彙送日

期。 
註 3：採離線方式送交檔案目錄之機關，請分別載明磁片、光碟片之數量。 
 

機關總數量：○○○個            檔案目錄總筆數：○○○筆(含案卷目錄○○○筆, 案件目錄○○○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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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           各機關檔案目錄彙送期程一覽表各機關檔案目錄彙送期程一覽表各機關檔案目錄彙送期程一覽表各機關檔案目錄彙送期程一覽表 

月份 序號 應負責辦理檔案目錄彙送機關名稱 備  註 

1 7 1 總統府第二局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2 立法院秘書處  

  3 司法院秘書處  

  4 考試院秘書處  

  5 監察院秘書處  

  6 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  

  7 中央研究院  

  8 國史館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9 國家安全局  

  10 司法院司法人員研習所  

  11 最高法院  

  12 最高行政法院  

  1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4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5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6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17 臺灣高等法院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18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  

  19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  

  20 福建連江地方法院  

  21 考選部  

  22 銓敘部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23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  

  24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25 審計部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26 行政院秘書處  

  27 內政部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28 外交部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29 國防部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30 財政部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31 教育部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32 法務部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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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序號 應負責辦理檔案目錄彙送機關名稱 備  註 

  33 經濟部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34 交通部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35 蒙藏委員會  

  36 僑務委員會  

  37 行政院主計處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38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39 行政院新聞局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40 行政院衛生署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41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42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43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44 國立故宮博物院  

  45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46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47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48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49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50 中央銀行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51 中央選舉委員會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52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53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5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55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56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57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58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59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60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61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62 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63 行政院飛航安全委員會  

  64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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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序號 應負責辦理檔案目錄彙送機關名稱 備  註 

2 8 1 臺灣省政府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2 福建省政府  

  3 臺灣省諮議會  

  4 臺北市政府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5 高雄市政府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6 臺北市議會  

  7 高雄市議會  

  8 臺北縣議會  

  9 宜蘭縣議會  

  10 桃園縣議會  

  11 新竹縣議會  

  12 苗栗縣議會  

  13 臺中縣議會  

  14 彰化縣議會  

  15 南投縣議會  

  16 雲林縣議會  

  17 嘉義縣議會  

  18 臺南縣議會  

  19 高雄縣議會  

  20 屏東縣議會  

  21 臺東縣議會  

  22 花蓮縣議會  

  23 澎湖縣議會  

  24 金門縣議會  

  25 連江縣議會  

  26 基隆市議會  

  27 新竹市議會  

  28 臺中市議會  

  29 嘉義市議會  

  30 臺南市議會  

  31 臺北縣政府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6-24 

月份 序號 應負責辦理檔案目錄彙送機關名稱 備  註 

3 9 1 桃園縣政府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2 新竹縣政府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3 苗栗縣政府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4 臺中縣政府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4 10 1 彰化縣政府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2 南投縣政府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3 雲林縣政府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4 嘉義縣政府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5 11 1 臺南縣政府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2 高雄縣政府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3 屏東縣政府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4 宜蘭縣政府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6 12 1 臺東縣政府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2 花蓮縣政府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3 澎湖縣政府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4 福建省金門縣政府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5 福建省連江縣政府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6 基隆市政府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7 新竹市政府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8 臺中市政府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9 嘉義市政府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10 臺南市政府 須彙整所屬機關之電子目錄 

 

 


